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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臺南市○○區○○國中/小辦理 108 年東山國小新住民學習中心 

【語文學習課程－新住民母國語基礎班】申請實施計畫 

ㄧ、依據： 

    （一）教育部107年8月29日臺教社(二)字第1070145857號函 

    （二）臺南市政府教育局107年9月3日南市家教諮字第1070983197號 

 (三) 臺南市東山國小新住民學習中心 108 年度業務營運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基於培養新住民文化認同的理念，提供新住民融入本土生活之管道。 

（二）促進新住民家庭生活習性聯結，運用生活技藝訓練課程加強彼此互動。 

（三）請依據課程內容自行增列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五、承辦單位：臺南市新住民學習中心（東山國小） 

六、協辦單位：臺南市（      ）國小 

六、時    間：108 年    月   日（  ）09:00～16:00   *鐘點費依小時計算 

七、地    點：臺南市   區     國小(            )地點 

八、辦理方式：*至少要一場法令常識宣導 

實施日期 課程類別/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實施方式 備註 

月  日（六） 

法令常識課程－移民法規、戶

籍法規、國籍法規、交通法

規、、、 

(可條列式說明)  

月  日（六） 
家庭教育課程-親職、性別、

婚姻、、、、 
  

九、活動流程：*鐘點費依小時計算 

場次 課程名稱 上課日期/時間 參加人數 活動地點 鐘點數 講師 

1 

法令常識課

程－移民法

規 

108 年 4 月 28 日 

週日上午 

9：30~11：30 

20 人 東山國小會議室 2 節  

十、參加人員：以本校新住民及其家庭成員優先，新住民語本國民眾比例以 2：1為原則。 
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填妥附件報名表，逕送本校學務處或傳真 06-6802201 完成報名手續。 

十二、經費：由教育部及臺南市教育局補助專款支出。 

十三、本計畫經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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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           
臺南市東山國小新住民學習中心 108 年度預定辦理新住民活動申請表 

學校名稱 OO 區 00 國小 

承辦處室  學校班級數  

承辦人員職稱  
聯絡方式 

辦公室電話： 

手  機： 

E-mail： 承辦人員姓名  

全校新住民 

二代子女人數 

越南 
印

尼 
泰國 柬埔寨 菲律賓 

其它 

國籍 
 

       

申請類別 法令常識宣導課程 

一、課程名稱 移民法規、戶籍法規、國籍法規、交通法規、 *

二、課程目標  

三、參與對象 1.以新住民家庭及其子女為優先 2.志工 3.社區民眾 

四、參與人數  

五、實施方式 

課程內容 

(務必說明) 

 

六、預定辦理期間 108 年   月   日 ~  108 年   月   日 

七、上課時間     時   分   ~   時   分 

八、辦理地點  

 

九、經費預算

表 

項

次 
項   目 

單

位 

單價

（元） 
數量 總價（元） 備   註 

1 講師鐘點費 時  2  

內聘 800/國
內專家學者
1600/外聘
800-1200 

2 講義資料費 式 1000 1   

3 材料費 式 1000 1   

總 計   

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會計主任：           校長： 

範例：紅色字體部分請依實際計畫修正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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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東山國小新住民學習中心 108 年度預定辦理新住民活動申請表 

學校名稱 OO 區 00 國小 

承辦處室  學校班級數  

承辦人員職稱  
聯絡方式 

辦公室電話： 

手  機： 

E-mail： 承辦人員姓名  

全校新住民 

二代子女人數 

越南 
印

尼 
泰國 柬埔寨 菲律賓 

其它 

國籍 
 

       

申請類別 （生活技能學習）多元培力課程  

一、課程名稱 *烹飪、美髮、手工藝、數位學習、 

二、課程目標  

三、參與對象 1.以新住民家庭及其子女為優先 2.志工 3.社區民眾 

四、參與人數  

五、實施方式 

課程內容 

(務必說明) 

 

六、預定辦理期間 108 年   月   日 ~  108 年   月   日 

七、上課時間     時   分   ~   時   分 

八、辦理地點  

 

九、經費預算

表 

項

次 
項   目 

單

位 

單價

（元） 
數量 總價（元） 備   註 

1 講師鐘點費 時  3  

內聘 800/國
內專家學者
1600/外聘
800-1200 

2 材料費 式 3000 1   

       

總 計   

   承辦人：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會計主任：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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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事項說明 

1. 請將申請表件附件一(實施計畫)及附件二(活動申請表)之 word 檔(僅接

受 word 檔，方便彙整課程內容報局)於 10/19(五)12:00 前，E-mail 至

東山國小學務主任吳淑梅 E-mail：ssmmeeii@tn.edu.tw。 

2. 收件期限：以核章後紙本(正本)於 10/19(五) 16:00 前，親送或寄件(以

郵戳為憑)至東山國小學務處(733 臺南市東山區東中里青葉路 2段 49

號) ，逾時不候。 

3. 各校可提出申請 2場次(但中心將依申請學校數量及項目決定各校申請

通過之場次)，但請盡量朝不同類別規劃活動，屆時由本中心依據申請內

容後續作業；一個場次請填寫一張申請表，一個類別請存一個檔案；若

課程規劃內容說明模糊，將不予申請通過。 

4. 待教育局發文經費核准之後，本校會再發核定文給申請通過之學校(未通

過之學校將不會收到核定公文)。屆時，確認申請通過之學校請再依核定

文中的經費及班別，重新製作活動實施計畫及活動申請表(含經費概算

表)，依限繳交至本中心。 

5. 若爾後活動辦理時間有所變更，請主動聯繫中心，並重新繳交實施計畫

及核章之活動申請表，並以更改一次為限。 

6. 活動期程請務必規劃於 108 年 3月~108 年 8 月 31 日實施完畢，各校經

費核銷期限為 108 年 9 月 14 日截止。 

7. 請於活動辦理完成 2 週內，將各項成果表件(E-mail 及紙本)與領據皆送

達本校。 

8. 本案之經費需待貴校活動辦理完成，各項成果表件與領據皆送達本校且

經確認無誤後，始會撥款，若使用舊表格將一律退件，不另行通知，請

各校特別留意。 

9. 申請上有任何疑問，請電洽吳淑梅主任 06-6802274#21。 

 

 

  

mailto:ssmmeeii@tn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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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臺南市 00 區 00 國民小學 108 年度辦理新住民活動簽到表 

活動主題： 

辦理學校： 

時    間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至    時    分 

姓名（簽名） 性別 (原)國籍 年齡 
二代子

女打ˇ 

若為二代子女，請

註記外籍母親(或

父親)之原國籍 

(範例)王大明 男  女 台灣 43   

(範例)阮氏春 男  女 越南 38   

(範例)王小明 男  女 台灣 6 ˇ 越南 

 男  女     

 男  女     

 男  女     

 男  女     

 男  女     

 男  女     

 男  女     

 男  女     

 男  女     

 男  女     

 男  女     

註：1.本表紅字範例使用時請自行刪除。 

    2.本表請自行複印使用，表中資訊(性別、國籍與年齡皆需完備)。 

    3.所有參與者(包含小朋友)皆請簽到，此簽到表之加總人數須與成果表填報「總人次」一致。 

    4.請注意若為二代子女，則原國籍為台灣，但請同時註記其外籍母親或父親之原國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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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臺南市東山國小新住民學習中心 108 年度辦理新住民活動成果表 

學校名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OO 區 00 國小 

辦理日期  年   月   日    至    年   月   日 

辦理時間  時   分    至    時   分 

主題名稱  
 

補助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參與人次 

總人次

(A) 

男性

參與

人次 

(B1) 

女性

參與

人次 

(B2) 

二代

子女

人次 

(C1) 

新住民(大人)參與人次 (C2) 本國籍 

參與人

次(不

含二代

子女) 

(C3) 

本國

籍配

偶偕

同參

加對

數 

越南 印尼 泰國 
柬埔

寨 

菲律

賓 

其它 

國籍 
 

   
 

       
 

 

簽到表中二代

子女之外籍母

親/父親 原國

籍統計(人次) 

越南籍母

親或父親 

印尼籍母

親或父親 

泰國籍母

親或父親 

柬埔寨籍

母親或父

親 

菲律賓籍母

親或父親 

其它國籍母

親或父親 
 

       

效益評估 

 

檢討與建議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
 

           
 

 
備註： 

          
 

 
1. 本國籍配偶偕同參加對數: 指每場次本國籍配偶偕同參加「對數」。 

2. 總人次(A)=男性參與人次(B1)+女性參與人次(B2)=二代子女(C1)+新住民(C2)+本國籍(C3) 

3. 二代子女(C1)=「簽到表中二代子女之外籍母親/父親 原國籍統計(人次)」欄位之加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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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臺南市00區00國民小學辦理108年度辦理新住民活動成果照片(法令常識課程) 

活動名稱 國籍法規 辦理地點 東山國小-會議室 

活動日期 108年04月28日 參與人次 
男 10 女 20 

合    計 30 

 

  

說明： 說明： 

  

說明： 說明： 

  

說明： 說明： 
  註：紅字部分請自行修改。每一場次請至少黏貼 6張照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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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臺南市 OO 區 00 國民小學辦理 108 年度辦理新住民活動 

回饋統計分析表 
一、您對本次課程內容與服務的滿意程度︰(點選圖表>>右鍵編輯/選取資料>>即可修改) 
1. 本課程規劃內容： 

 

2.本課程老師上課方式： 

 

3.本課程時間安排： 

 

4.本課程場地安排： 

 

5. 您覺得本課程，對是否有幫助？ 

  

6.本課程整體滿意度 

 

二、關於本課程，您的建議是… 

 

  

非常滿

意 
滿意 尚可 不滿意 

非常不

滿意 

比例 30% 45% 15% 8% 2%

人數 20 30 10 5 1

20 

30 

10 
5 

1 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35

非常滿

意 
滿意 尚可 不滿意 

非常不

滿意 

比例 30% 45% 15% 8% 2%

人數 20 30 10 5 1

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35

非常滿

意 
滿意 尚可 不滿意 

非常不

滿意 

比例 30% 45% 15% 8% 2%

人數 20 30 10 5 1

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35

非常滿

意 
滿意 尚可 不滿意 

非常不

滿意 

比例 30% 45% 15% 8% 2%

人數 20 30 10 5 1

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35

非常滿

意 
滿意 尚可 不滿意 

非常不

滿意 

比例 30% 45% 15% 8% 2%

人數 20 30 10 5 1

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35

非常滿

意 
滿意 尚可 不滿意 

非常不

滿意 

比例 30% 45% 15% 8% 2%

人數 20 30 10 5 1

0

5

10

15

20

25

30

35



9 

 

 

附件 7 

臺南市○○區○○國民小學辦理 108 年度辦理新住民活動 

回饋表 

(本表提供各校參與人員填寫，俾利各校統計所需，無須繳回) 

一、您對本次課程內容與服務的滿意程度︰ 

項  目 
非常 

滿意 
滿意 尚可 不滿意 

非常 

不滿意 

1.本課程規劃內容 
     

2.本課程老師上課方式 
     

3.本課程時間安排 
     

4.本課程場地安排 
     

5.您覺得本課程，對是否有幫助？ 
     

6.本課程整體滿意度 
     

二、關於本課程，您的建議是… 

 

 


